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蒙古国政府 

关于执行 1993年 9月 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蒙古国政府关于海关互助与合

作的协定》的议定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蒙古国政府（以下简称双方）， 

  认识到在 1993年 9月 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蒙古国政府关于海关互助

与合作的协定》框架下开展有效和深入合作的愿望； 

  为了在《关于简化和协调海关制度的国际公约》（亦称《京都公约》）、《世

界海关组织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标准框架》和“21世纪海关”政策文件的框架下，

采取方法简化海关通关手续和便利贸易； 

  考虑到经济发展和两国贸易投资的增长， 

  意识到打击违反海关法和愈加复杂和精良的跨国犯罪需要双方更加紧密的合

作； 

  兹议定如下： 

 

第一条 信息交换 

  一、除了根据 1993年 9月 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蒙古国政府关于海关

互助与合作的协定》提供的信息，双方还应交换以下信息： 

  （一）双边对外贸易统计数据； 

  （二）违反或涉嫌违反海关法的信息； 

  （三）关于进出口货物侵犯知识产权的信息； 

  （四）海关估价信息。 

  二、双方可以开展交换过境货物信息的可行性研究。 

  三、双方可以对交换根据本议定书第一条第一款提供的信息的方法和时间达成

一致，并另行制定议定书。 

  四、为了交换根据本议定书第一条第一款提供的信息，双方应尽力采用电子形

式。 

 

第二条 海关监管 

  一、双方应在本国法律框架下继续推动联合监管合作。 

  二、双方应交换在海关监管方面实施风险管理的经验，并通过提供实施风险管

理的必要信息的方式相互协助。 

  三、双方应合作改善可能导致国家安全、人口和环境损毁的危险化学品、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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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和放射性物质的供应链监管。 

  四、双方可以努力根据国际标准协调海关单证。 

  五、双方应主动或应另一方要求，向请求方提供打击违反、涉嫌违反或计划违

反海关法的行动的所有可能的信息的经核实的副本。 

  六、双方应在世界海关组织《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标准框架》的框架下，开展

经认证的经营者合作。 

  七、双方应在保护知识产权领域开展合作。 

  八、双方应根据《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附录开展合作。 

  九、双方应采取“控制下交付”的方法打击涉嫌非法交易麻醉类药物和精神类药

物。同时，双方应根据各自国内法并在能力和资源范围内开展合作并相互协助。 

 

第三条 经验交流和海关官员培训 

  一、双方应在交换海关事务经验和做法方面开展合作。 

  二、双方应开展组织海关官员专业培训的合作。 

  三、专业培训应通过派遣一方海关官员至另一方或邀请专家的方式组织。 

  四、组织专业培训或专家访问时，接收方将承担派遣方受训人员在本方境内产

生的交通、食宿和培训组织费用。 

  五、双方应加强海关培训机构间的合作。 

 

第四条 联络部门 

  一、为确保本议定书的执行，双方联络部门分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和

蒙古国海关总局。 

  二、双方联络部门应各自指派官员保持直接联系，并以书面形式通告另一方。

双方应及时相互通告联络信息的任何改变。 

  三、双方每年举行联络部门会议。 

 

第五条 信息的使用 

  一、根据本议定书获得的信息、文件和其他资料应仅供获取方用于本议定书所

规定的目的。 

  二、非经提供方书面同意，上述信息、文件及其他资料不得移交其他部门或移

作他用，包括在行政或司法程序中作为证据使用。 

 

第六条 生效、终止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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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议定书自签字之日起生效，与 1993年 9月 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与蒙古国政府关于海关互助与合作的协定》同时终止。 

  二、任何一方可在任何时候通过外交途径书面通知对方要求终止本议定书。本

议定书将自另一方收到终止通知之日起 6个月后终止。在本议定书终止前已开始的

合作事项应当按照本议定书的规定予以完成。本议定书的终止不影响第五条的效

力。 

  三、经双方协商同意，可以单独议定书的形式对本议定书进行修改和补充。对

本议定书进行修改和补充的议定书是本议定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本议定书于二○一○年六月一日在乌兰巴托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

蒙文和英文三种文字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如对文本的解释产生分歧，以英文

本为准。 

 


